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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党锡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尓琴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9，383，494，360.30 19，235，471，109.23 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5，726，646，714.08 15，583，961，058.60 0.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9，100，236.83 -104，159，607.5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30，412，386.20 821，312，958.57 1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3，858，572.65 77，863，815.31 7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7，223，959.15 144，977，634.76 -5.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86 0.52 增加0.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2 0.0286 2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2 0.0286 23.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68，179.2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186，585.5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4，938，849.31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8，892，367.0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87，852.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14，879.08

所得税影响额 -2，603，248.91

合计 -3，365，386.5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34,50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

公司

1,524,

413,321

40.05 0 质押 472,854,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5,470,

081

6.19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48,195,

361

1.27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时代先锋股

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36,162,

897

0.95 0 未知 未知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28,285,

293

0.74 0 未知 未知

赖国强

19,596,

302

0.51 0 未知 未知

方威

18,480,

200

0.49 0 未知 未知

UBS���AG

16,213,

974

0.43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中证申万有

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61,

981

0.42 0 未知 未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欧创新未

来18个月封闭运作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5,698,

839

0.41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1,524,413,321 人民币普通股 1,524,413,3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5,470,081 人民币普通股 235,470,08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8,195,361 人民币普通股 48,195,36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

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6,162,897 人民币普通股 36,162,897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28,285,293 人民币普通股 28,285,293

赖国强 19,596,302 人民币普通股 19,596,302

方威 18,48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80,200

UBS���AG 16,213,974 人民币普通股 16,213,9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

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5,961,981 人民币普通股 15,961,98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创新未来18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698,839 人民币普通股 15,698,8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方威先生为一致行动关系，与其余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自然人股东方威先生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5，835，781，889.83 4，051，987，498.10 44.02 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610，533，613.95 392，876，374.29 55.40

本期因产品销量收入增加导致应收

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 228，181，167.47 140，124，479.47 62.84 本期预付原料款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7，062，657.51 669，813.51 954.42 本期待摊费用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2，630，250.14 89，524，573.14 -52.38 本期支付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财务费用 -31，675，715.79 -62，637，519.50 不适用 本期收到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6，028，449.55 2，917，156.34 106.66

会计科目核算内容调整， 原计入营

业外收入中的部分政府补助列至其

他收益所致。

投资收益 7，225，590.07 -15，664.37 不适用 本期对外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150，019.53 -17，471，132.26 不适用

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营业外收入 1，619，108.75 5，802，180.93 -72.09

会计科目核算内容调整， 原计入营

业外收入中的部分政府补助列至其

他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2，141，299.09 50，671，990.52 -95.77

主要为上期发生了对外捐赠， 本期

未发生对外捐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9，100，236.83 -104，159，607.53 不适用 本期经营活动收到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57，554，644.31 -1，638，930，181.87 不适用

本期投资活动支付的现金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443，076.01 386，041，983.79 -106.33 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3，473，800股，增持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5%，增持总金额为人民币9，999.8238万元，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增持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480，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9%。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披露的《方大炭素关于实际

控制人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母公司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承诺：“（1）加快办理各土地、房屋等资产的土地证、房产证等权属文件，

于2007年底前全部办理完毕。 （2）在办理拟注入的土地、房屋等权属文件过程中涉及的成本费用支出，由本公司按原持

股比例承担。 （3）由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土地、房屋等权属问题影响海龙科技正常经营所造成的损失，本公司将承担赔偿

责任，并在1个月内履行赔偿义务。 ”受当地政策及政府搬迁规划等因素影响，公司子公司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抚顺炭素）、合肥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合肥炭素” ）、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蓉光炭素” ）未能取得

相关权证。依据政府的相关文件，子公司抚顺炭素、合肥炭素、蓉光炭素将在搬迁工作完成后一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及房

屋所有权证权属文件。 具体情况如下：

（1）合肥炭素与原股东合肥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共享同一块土地，在同一区域办公，土地使用权仍为合肥铝业有限责

任公司，属国拨土地。 2002年根据合肥市政府要求，所有国有土地权证全部由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收回统一管

理。 2004年7月合肥铝业政策性破产，合肥炭素所用土地采用租赁方式。 政府为加快中心城区优化布局，要求将合肥炭素

整体搬迁至集聚区经营发展，合肥炭素也已拟定了搬迁方案。企业未发生过权属纠纷，也未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待

搬迁工作完成后，再办理合肥炭素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证。 2017年10月，公司成功受让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的合肥炭素47.89%股权，合肥炭素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根据《加快合肥市中心城区工业优化布局转型发展的意见》精

神，2019年合肥炭素与长丰县下塘镇人民政府签署了《长丰县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合肥炭素搬迁至长丰县下

塘镇境内投资建设年产5万吨炭素制品项目，搬迁工作按计划有序进行。

（2）蓉光炭素成立于1992年，2011年6月，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出具了《研究方大集团在蓉项目技改扩能和调迁有关

问题的会议纪要》，蓉光炭素将整体搬迁，待搬迁工作完成后，统一办理蓉光炭素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 至今，

企业土地及房屋所有权属未发生过权属纠纷，也未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蓉光炭素已与政府就搬迁进程和搬迁补偿

等内容签订合同，搬迁工作按计划有序进行。

（3）抚顺炭素是2002年在当地政府主导下改制设立的企业，改制时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由于历史原因一

直未办理过户手续。至今该等土地及房屋使用权未发生过权属纠纷，亦未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2006年以来，抚顺炭

素采取措施积极推进上述土地、房产过户工作，办理了过户手续必须的前置工作，多次与市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沟通，但

由于受政策制约终未果。2008年辽宁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沈抚同城化战略，鉴于抚顺炭素地处沈抚同城化的核心地带，

抚顺市政府已将抚顺炭素搬迁改造计划列入政府工作日程。 2012年，抚顺市政府又将抚顺炭素搬迁正式列入《抚顺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抚顺炭素也编制了《搬迁改造技术方案》。 待企业搬迁改造完成后一并办

理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 抚顺炭素正在与政府洽谈搬迁改造事宜。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党锡江

日期 2021年4月24日

证券简称：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600516�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25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4月23日以现场和通

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方大炭素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有

限责任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4日

证券简称：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26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1年4月23日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方大炭素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会成员通过认真阅读董事会编制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后认为：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

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1年1-3月份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通过对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全过程进行审查，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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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炭素或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金额为1.8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200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08年4月2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571号文核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的九家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114,864,729.00股，每股发行价9.98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1,146,349,995.42元，扣除发行费用36,999,995.4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109,350,000.00元。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

集资金于2008年7月1日全部到账，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经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同]出具了五联方圆验字[2008]第05006号《验资报告》。

2011年8月3日，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集资金节余用于特种石墨项目的议案》，同

意将募集资金节余30,570.00万元用于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负责实施，募集

资金节余以增资方式投入成都炭素。

（二）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733号《关于核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核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6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3名特

定投资者发行了184,266,9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89元/股，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96,015,

374元。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更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同）对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国浩验字[2013]702A0001号的验资报告。 公司已于2013年6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2013年7月，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泰山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及保

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3年10月，因部分募集资金将由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用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公司、成都炭素与成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支行、及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7年9月，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同

意注销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泰山支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将余额转入公司在广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新设

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续销户时结算的利息将一并转入新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10月，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分行、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0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1年7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集资金节余用于特种石墨的议案》，

同意将募集资金节余30,570.00万元用于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约210,191.17万元，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负责实施，募集资金节余以增资方式投入成都炭素。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

意见。 2011年8月3日，公司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成都炭素有限

责任公司已经投入资金27,847.29万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初始金额 期末余额

交通银行兰州分行 660,619,995.42

募集资金余额: -

-

募集资金利息: -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 453,730,000.00

募集资金余额: -

-

募集资金利息: -

成都银行

募集资金余额:

295,952.44

募集资金利息: 295,952.44

合计 1,114,349,995.42 295,952.44

注1：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4,999,995.42元，扣除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109,350,000.00元。

注2：截至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295,952.44元(不含转流动资金1亿元)。

（二）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及10万吨/年

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项目已投入本次募集资金11,058.82万元和公司

2008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19,709.21万元（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以及201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将2008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30,570万元用于该项目）；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由

于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公司2016年6月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及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同意终止该项目。

公司于2016年12月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并于2017年1月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了《关于变更部分集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江苏喜科墨51%股权及后续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收购江苏喜科墨51%股权及后续增资。截至2017年10月，股权收购及增资事项完成，公司根据签订的合同及其约定，

以募集资金支付了本次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40,167.93万元人民币（注：①股权的转让对价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

“本调整价款为按以下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金额的绝对值:（本重组生效日之时点的标的公司的净资产额－412,570,

232.20元人民币 [经审计的2015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额]）×51％。 若在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金额为负数的情况

下，则为以2亿元人民币减去本调整价款后的金额；在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金额为正数的情况下，则为2亿元人民

币加上本调整价款后的金额”的计算方法，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7]12238号审

计报告为准，确认方大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技有限公司的51%股权的转让对价为22,827.93万元。 由于公司在审议前

述议案时相关审计报告尚未出具，因此最终确认的转让对价与公司预计的约2亿元略有差异。 ②增资款以《股权转让合

同》《中外合资经营合同》等约定的方法，确认为17,340万元。 )

2020年2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考伯斯

部分股权的议案》，拟将“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已于2016年7月终止实施）变更为“收购江苏喜科墨51%股

权及后续增资项目”后剩余的募集资金19,873.58万元人民币和调减“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 募集资金投

入额14,626.42万元人民币，用于收购考伯斯（江苏）炭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考伯斯” ）部分股权，变更募集资金

投向的金额合计为5,000万美元，合人民币34,500万元。经公司2020年3月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4,500万元人民币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相关法律

文件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2020年9月底，公司根据签订的《关于收购考伯斯（江苏）炭素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权益

的股权收购协议》等，支付转让款项33,530.6473万元人民币（折合4,925万美元），同时完成了股东变更、更名等工商登

记，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2020年11月，公司完成考伯斯（江苏）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更名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考

伯斯公司名称为江苏方大炭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方大” ）。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初始金额 期末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泰山支行 1,106,399,792.00

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利息:

中国民生银行沈阳分行 691,999,849.00

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利息:

广发银行沈阳分行

- 募集资金余额:

38,320,549.28

- 募集资金利息: 38,320,549.28

成都银行 -

募集资金余额:

21,231.84

募集资金利息: 21,231.84

合计 1,798,399,641.00 38,341,781.12

注1：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2,384,267.00元，扣除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796,015,374.00元。

注2：募集资金余额38,341,781.12元（含利息及理财收益），不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1.2亿元。

三、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根据公司2020年4月1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6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截至2021年4月16日，成都炭素已将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四、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成都炭素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此期间如遇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 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返还至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可以增强成都炭素资金的流动性，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

新股配售、申购，也不会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五、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成都炭素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降低经营

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履行了公司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监事会专项意见

监事会认为：成都炭素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

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保荐人专项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

保荐机构对方大炭素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四）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保荐人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路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6,000,053.57 37,329,708.88 10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016,263.41 -11,834,909.41 -1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7,438,733.05 -15,505,594.95 -12.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419,256.69 -95,668,916.73 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2 -0.0500 -18.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2 -0.0500 -18.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 -1.40% -0.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13,696,926.26 1,325,718,425.36 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7,482,541.90 891,498,805.31 -1.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4,905.00

主要系稳岗补贴、 增值税及附加

税的减免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698,630.14 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1,666.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0.96

合计 3,422,469.6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5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安旅游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7.29% 64,602,145 0

磐京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 （上海）

有限公司－磐京

稳赢6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1% 11,850,028 0

西安江洋商贸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2,650,677 0

陈大强 境内自然人 1.11% 2,620,081 0

程平新 境内自然人 0.52% 1,230,778 0

钟林勉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0% 1,183,400 0

宋秋玲 境内自然人 0.49% 1,163,301 0

王正月 境内自然人 0.25% 600,000 0

胡佩玉 境内自然人 0.25% 597,200 0

曹红缨 境内自然人 0.24% 57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4,602,145 人民币普通股 64,602,145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1,850,028 人民币普通股 11,850,028

西安江洋商贸公司 2,650,677 人民币普通股 2,650,677

陈大强 2,620,081 人民币普通股 2,620,081

程平新 1,230,778 人民币普通股 1,230,778

钟林勉 1,18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3,400

宋秋玲 1,163,301 人民币普通股 1,163,301

王正月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胡佩玉 597,200 人民币普通股 597,200

曹红缨 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未知其他前十名有限售条件股东和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账款：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增加752.38万元，增幅40.3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旅行社板块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增加2,042.77万元，增幅117.9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商贸板块预付账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减少549.20万元，减幅34.6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旅行社、酒店板块其他应收款减少

所致。

4.使用权资产：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增加3,212.36万元，增幅100.0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采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5.商誉：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增加763.30万元，增幅100.00%，主要原因系公司完成了对陕西阳光天地酒店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商誉增加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减少3,408.39万元，减幅95.47%，主要原因系预付陕西阳光天地酒店有限公司

收购款，本期转入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所致。

7.短期借款：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增加10,000.00万元，增幅40.2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8.应付账款：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增加1,208.25万元，增幅58.3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旅行社板块应付账款增加所致。

9.预收账款：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增加129.79万元，增幅57.6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子公司迭部县扎尕那康养置业有限

公司预收账款增加所致。

10.合同负债：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减少432.71万元，减幅43.9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旅行社板块合同负债减少所致。

11.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减少2,906.22万元，减幅31.8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旅行社、酒店板块其他应付款

减少所致。

12.租赁负债：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增加3,090.91万元，增幅100.0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采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13.递延所得税负债：报告期期末较期初增加757.47万元，增幅100.00%，主要原因公司完成了对陕西阳光天地酒店有

限公司100%股权收购，评估价值增加所致。

14.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867.03万元，增幅103.59%，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本报告期经营呈

恢复性增长。

15.营业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996.97万元，增幅80.8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营业成本同步增加

所致。

16.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779.11万元，增幅108.8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酒店板块扩张，费用增加所致。

17.管理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48.51万元，增幅32.2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酒店板块扩张，费用增加所致。

18.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8.72万元，增幅240.8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收到稳岗补贴、增值税及附加税减免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关于公开转让公司原办公场所及辅助资产事项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开转让公司原办公场所及辅助资产， 并于2020年11月25日在西安文化产权中心对公司原办公场

所及附属资产予以挂牌出售。 此事项正有序推进中。

对控股子公司迭部县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拟按持股

比例为扎尕那生态公司56,000万元贷款提供28,560万元担保。近日收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甘南藏族自治州分行《关于扎

尕那特色小镇贷款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扎尕那生态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全额保证担

保，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相关事项变更的议案》，公司拟对该笔贷款提

供全额担保。 此事项经二〇二〇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止披露日，该贷款尚未获取，担保责任尚未发生。

货币补偿协议事项

2016年12月8日，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物业管理分公司与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整体改造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就公司解放路202号房产征收事项签署《货币补偿协议》，征收补偿金额总计2,400万元人民币。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年12月27日，按协议约定公司收到征收人首

期货币补偿款，人民币捌佰万元整（￥8,000,000元）。 截止披露日，由于公司所征收区域正式确立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

目主办方发生变化，相关各项工作还需协调解决，公司暂无法按照此前协议约定期限收到剩余款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对控股子公司迭部县扎尕那生态旅游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2021年03月20日 2021-09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310号文核准，公司于2015年2月5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7家特

定投资者发行了40,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9.00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360,000,

000.00元，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40,410,000.00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40,000,000.00元，增加资

本公积人民币300,410,000.00元。

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21,498,273.87元，均为胜利饭店重建项目支出，本期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630,656.26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37,008,419.13元（包括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等净

额）。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5,000 15,000 0

合计 15,000 15,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受托

机构

名称

（或

受托

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

类型

产

品

类

型

金额

资

金

来

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金投向

报

酬

确

定

方

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实

际收

回情

况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是

否

经

过

法

定

程

序

未

来

是

否

还

有

委

托

理

财

计

划

事项

概述

及相

关查

询索

引

（如

有）

长 安

国 际

信 托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信托

公司

信

托

产

品

15,

000

自

有

资

金

2020

年 05

月 28

日

2021

年 05

月 27

日

"（1）本信托为全体委

托人指定资金用途的

集合资金信托。全体委

托人在确定信托资金

运用方式和运用条件

（包括信托规模、信托

期限、借款人、抵押物、

质押物、保证人、借款

金额、用途、期限、利率

及还本付息方式等所

有交易要素） 以及信

托文件、《信托贷款合

同》、《质押合同 》、

《保证合同》、 等交易

文件的全部条款和条

件后，指定由受托人根

据上述交易文件的约

定以自己的名义将本

信托项下的信托资金

运用于向咸阳恒远置

业有限公司发放信托

贷款。

协

议

约

定

10.00

%

1,

500

369.8

6

369.

86

是 无

合计

15,

000

-- -- -- -- -- --

1,

500

369.8

6

-- -- -- --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00061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2021-16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订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西安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中

旅” ）拟与陕西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太平” ）签订《营销协议》与《旅游资源包销协议》，陕西太

平委托西安中旅为陕西太平管理的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旅游项目进行联合营销宣传、分销等事宜，西安中旅承诺进入

该项目后，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协议期）实现乙方营业收入￥4,200,000.00（大写：人民币肆佰贰拾万元整），完成

当年经营目标后，陕西太平应按照超出当年经营目标的部分对西安中旅进行奖励，如西安中旅未完成当年经营目标（兜

底结算收入），由西安中旅负责补足经营目标差额给陕西太平。

2．陕西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西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此事项经2021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表决过程中，公司2名关联董事吴妍女士、

毛大伟先生回避表决，其他7名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张俊瑞先生、傅瑜先生、郭亚军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无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未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陕西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市鄠邑区太平峪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控股）

注册地：西安市鄠邑区太平峪

办公地点：西安市鄠邑区太平峪

法定代表人：潘勇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9161� 0125� 2210� 9407� 1A

主营业务：游览景区管理；森林公园管理；停车场服务；公园、景区小型设施娱乐活动；露营地服务；汽车租赁；市场营

销策划；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

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休闲观光活动；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许可项目：餐饮服

务；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住宿服务。

股东：西安秦岭朱雀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100%控股）

实际控制人：西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

成立于1999年03月23日，公司设立至2012年，由西安市鄠邑区太平国有生态林场（曾用名：国营户县太平林场）管

理，2012年起，交由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后由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占股51%，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占股33%，西安市鄠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占股16%成立了国有公司---西安秦岭朱雀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100%控股陕西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发展：

太平国家森林公园以建设国家5A级旅游景区、培育世界级精品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全力打造“山水西安” 城市旅游

新名片，让广大国内外游客充分感受秦岭山水的自然之美和终南文化的人文魅力。

在景区经营方面，深度挖掘旅游观光车的经营潜力，结合公园党员示范岗创建工作，对原有的观光车经营进行了提

升，新增了车站点加装了护栏通道及专职组织、检票人员，提高了车辆运行安全及效率。搭建景区微商城平台，实现景区门

票、住宿预订、特色化产品的线上平台预售，进一步开拓太平国家森林公园电商市场，使其丰富化、多元化。 推出门票+观

光车” 、“景区门票＋葡萄” 等特色组合产品，带动景区的二次消费。 积极对接西安城际运输集团城南站，开通景区直通

车。

在文旅融合方面， 一是充分利用秦岭巨大的IP影响力， 与西安文理学院联合共同打造首个 “秦岭生态思政实践基

地” 。 通过聚焦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利用景区独有的森林、地质资源，将思政课堂搬进秦岭深处，将思政“小课堂” 融于社

会“大课堂” 。思政课主要面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及广大学生群体，让更多的人了解秦岭，爱护秦岭，树立起

良好的环境意识，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 二是与金龙峡风景区联合打造“秦岭生态” 研学旅游精品线路，以“保护

秦岭、宣传秦岭、守卫秦岭”为主题，建立有效的交流交融机制，深化合作，形成资源互补，进一步提高客群的参与度和体

验感，同时充分开发双向互动式研学产品，呈现更深度的景区生态研学内容。 三是加强文创产品的开发，推出了具有浓郁

太平景区元素的便携式团扇、紫荆花香囊、紫荆花饼等产品。

2020年度营业收入：1147.22万元；

2020年度净利润：-295.43万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资产：6066.05万元。

3．陕西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西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构成关联关系。

4．关联方不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太平国家森林公园现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秦岭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陕西省、西安市服务业名牌

企业。 公园位于西安市西南鄠邑区太平峪内，公园距鄠邑区城区31公里，距西安市城区44公里，距咸阳市城区约50公里。

有石门、栖禅谷、石船子、黄羊坝、桦林湾五大景区，100多个景点。 景区面积为6085公顷，森林覆盖率为98%，年平均气温

7-10℃，盛夏最热时气温也仅有29℃，是科普考察、生态观光、研学旅行、休闲度假、避暑疗养的最佳场所。

园内野生动植物种类丰富，有各种草本植物800多种，野生动物250余种，其中有苏门羚牛、林麝、长尾雉等国家一二

级保护动物30余种，有红豆杉、秦岭冷杉等国家濒危植物60余种，堪称大秦岭天然的物种基因库。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协议期内兜底营业收入定价，以景区往年线上线下渠道，门票、住宿、景交、餐饮等营业收入为参考，加之今年旅游市

场出境入境业务尚未恢复，更多的游客将需求转向国内游、周边游，故根据以上情况，制定出￥4,200,000.00元（大写：人

民币肆佰贰拾万元整）的兜底营业收入金额。 协议内各单项收费项目均以物价局定价为标准，参考其它竞争价格，予以优

惠所得。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协议期内，西安中旅作为景区的总包销商负责景区在陕西西安、咸阳、渭南、宝鸡、铜川、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

山西运城等周边省市地区的联合营销宣传、分销等工作。 包括线路产品研发；线上各传统平台和线下各C端旅行社的渠道

铺设；景区年度大型活动；景区门票、景交车、住宿等的旅游资源包销。

协议期内兜底营业收入为￥4,2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佰贰拾万元整）。 完成以上经营目标后，景区方须按超

出部门的30%对西安中旅进行奖励，奖励方式为现金和门票各50%。

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须向景区方支付￥200,000.00元（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其中￥100,000.00元（人民币壹

拾万元整）为保证金， 其余￥100,000.00�元（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为预付款，用于本协议中约定的门票、酒店住宿、景区

新增二消项目等的结算扣费。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此协议为营销合同，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为了不断适应新时期文旅市场的变化，落实新发展新格局对旅游工作的要求，融入构建旅游业的新发展格局，抓好抓

住国内市场大循环，不断提升西安中旅的市场核心竞争力，西安中旅已与若干有市场前景的景区签署了营销和包销协议，

此次为将太平国家森林公园强大的资源优势与西安中旅自身丰富的市场整合能力和渠道销售能力结合， 实现合作共赢，

西安中旅与陕西太平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求依托西旅品牌优势不断开拓景区市场营销能力、运维能力，进一步快速高效实

现公司业务的升级发展。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由于陕西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西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则该项议案构成关联交

易。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认为该议案所涉及的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此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

表决过程中进行了回避，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意向书、协议或合同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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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拟根据财政部要求,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并变更相关会计

政策。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变更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下统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

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

准则，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租赁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2006年发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及其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除上述政策变更外，其他未

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

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

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

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

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

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

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

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

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不存在需要追溯调整的承租业务，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20年度股东权益、净利润等相关财

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审议程序

此事项经2021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全票通过。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

有关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

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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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2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

董事。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参

与表决9名，监事3名及公司高管列席会议，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伟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二〇二一年度第一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2021年4月24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二〇二一年度第一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2021年4月24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拟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此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吴妍女士、毛大伟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2021年4月24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拟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